关于加快县级乡村旅游培训基地建设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旅游局（委）：
为了给乡村旅游科学化、标准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提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技能、接待礼仪和业务操作技能，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升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加快建成旅游强省的意见》（鲁政发〔2013〕16号）要求，就加快县级乡村旅游培训基地建设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任务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提升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加快建成旅游强省的意见》文件精神，按照“场地规范、设施齐备、经费落实、师资充足、形式多样、效果明显”的标准，结合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实际和现有培训设施，主要依托当地大中专院校、党校、职业学校、农村现代远程教育或社会培训机构等资源，又快又好地创建一批高质量的县级乡村旅游培训基地，大规模开展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力争三年内所有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免费培训一遍。
基地建设
乡村旅游培训基地是大规模和日常花培训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重要平台，是提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能力素质的大课堂。从实际、实用、实效角度出发，基地创建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硬件建设：主要利用本地初具培训基地条件的单位开展培训基地创建工作，具备至少满足150人以上集体培训的教室、宿舍和餐厅，教学设施齐备、实训场地健全、食宿安全卫生。建有完善的基地管理机构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制度健全、责权明确。
2、师资队伍：按照专兼结合、以兼为主的原则，从科研院所、涉旅部门、职业院校的专家和本地的乡村旅游“带头人”、“土专家”中选聘一批专兼职培训教师，组建一支适应不同层次乡村旅游培训工作需要的数、质并举的师资队伍。
3、培训组织：根据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实际，优先满足乡村旅游培训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按照“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做到“老师讲的就是学员想听的”，体现实践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解决参训人员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培训方案完整、制度健全、方式多样。
三、组织实施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培训基地建设工作，建立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制，明确专人，制定专门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加强基地建设的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省旅游局对全省乡村旅游培训基地创建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市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基地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和培训工作的考核制度，落实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县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统筹当地乡村旅游培训工作，承担辖区内基地创建和培训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与培训基地签订书面培训协议，利用农闲和旅游淡季做好培训工作，向通过培训考核的学员颁发岗位证书。
基地创建工作遵循“自主申报、层层考核、随建随用、建用结合”的原则，申报一家、考核一家、确定一家、使用一家。基地申报流程为申报单位提出申请——县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初审——市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复核——省旅游局按40%的比例组织现场实地抽查。通过验收考核的单位正式挂牌成为“山东省乡村旅游培训基地”。省旅游局将一次性给予一定基地建设补贴，并根据基地培训工作开展情况，对每位学员按规定程序给以一定的培训补贴。2013年12月31日前，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强县完成乡村旅游培训基地创建工作；2014年6月30日前，列入县域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名单的县（市、区）全部完成乡村旅游培训基地创建工作。提出申请的单位须认真填写《山东省乡村旅游培训基地申报表》（附后），加盖有关印章后报省旅游局人事处，同时发送电子版至指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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